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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後，我們與關連人士之間的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將構成我們的關連
交易或持續關連交易。

關連人士

下表載列將於[編纂]後成為我們關連人士的人士及其與本集團的關係性質：

關連人士的姓名╱名稱 關連關係

孫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孫先生為我們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1)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方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方先生為我們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1)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游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游先生為我們的董事及主要股東，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07(1)條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微盟企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微盟企業分別由主要股東集團持有34.85%及由其他第三
方持有65.15%，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條為主要
股東集團的聯繫人及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上海小萌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小萌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小萌投資分別由孫先生持有80%及由游先生持有20%，
為孫先生的聯繫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07(4)條為
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持續關連交易概要

持續
關連交易 適用上市規則 尋求豁免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及
截至2018年

3月31日
止三個月
之過往金額

截至12月31日
止年度之
建議年度
上限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 . .商標許可協議 第14A.34條、
 第14A.52條、
 第14A.53條及
 第14A.76條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2.. . . .推廣合作框架協議 第14A.34條、第14A.35條、
 第14A.49條、第14A.52條、
 第14A.53至59條、
 第14A.71條、第14A.76條及
 第14A.105條

上市規則第14A章
 項下之公告規定

2015年：–
2016年：5,930
2017年：18,274
2018年：760

2018年：18,200
2019年：18,200
2020年：1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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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商標許可協議

於〔●〕，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我們的附屬公司）與微盟企業（為其本身及代
表其附屬公司）訂立一份協議，據此，微盟企業同意向我們授出非獨家及免費使用其
若干註冊商標的許可（「商標許可協議」）。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微盟企業亦同意向
微盟發展轉讓有關註冊商標且我們正在完成相關轉讓及註冊程序。該商標許可協議的
期限自[編纂]日期開始至2023年12月31日或完成相關轉讓及註冊程序日期（以較早著為
準）。有關該等註冊商標的詳情，請參閱本文件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C.有關我們
業務的進一步資料－2.知識產權－2.1.3微盟企業的商標許可」。經考慮有關註冊商標
性質及其對本集團業務及運營穩定的戰略重要性，聯席保薦人及董事均認為，訂立期
限超過三年的商標許可協議對本公司及股東整體有利。

由於本公司無償獲得免費使用該等註冊商標的許可，鑑於按年計算的最高適用百
分比率低於0.1%，因此相關交易構成符合最低豁免水平的持續關連交易，且獲全面豁
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之全部申報、年度審閱、公告、通函及獨立股東批准的
規定。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2. 推廣合作框架協議

協議說明

於〔●〕，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代表我們的附屬公司）與微盟企業及小萌投資（為
其本身及代表彼等各自的附屬公司，統稱「微盟企業集團」）訂立一份框架協議，據
此，本集團將透過(i)分析及優化技術相結合的數字營銷平台及(ii)優質媒體資源向微盟
企業集團提供精準營銷服務（「推廣合作框架協議」）。相關訂約方將單獨協定具體服務
範圍、費用計算、支付方式及其他服務安排詳情。

推廣合作框架協議之期限將於[編纂]日期開始，至2020年12月31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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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用安排

就我們提供的推廣服務而言，我們在發佈商收取媒體費用後，使用不同的定價模
式（如CPC、CPM或CPA或三種模式任意相結合）向微盟企業集團收取費用（視乎合作
方式及提供推廣服務的平台而定）：

• 每次點擊成本（「CPC」）：按在線消費者點擊量收費；

• 每千次廣告曝光成本（「CPM」）：按在線消費者產生的瀏覽次數（以千次
計）收費；

• 每次行為成本（「CPA」）：按移動設備消費者每次操作（如下載、安裝或註
冊）收費；及

• 雙方所協定的其他費用安排。

定價政策

推廣服務費將由訂約雙方參考交易時獨立第三方通常適用之現行市場費率經公平
磋商後釐定。

理由及裨益

我們為在中國騰訊社交網絡服務平台上服務中小企業的領先精準營銷提供商，我
們的日常業務為通過微信朋友圈及微信公眾號、QQ及QQ空間以及其他優質線上營銷
渠道為商戶與廣告主提供精準營銷服務。微盟企業集團要求使用我們的精準營銷服務
優化營銷工作及實現其品牌推廣，而我們透過向微盟企業集團提供精準營銷服務為本
集團創造額外收入。

過往金額

下表載列截至2015、2016年及2017年12月31日止年度以及截至2018年3月31日止
三個月代表微盟企業集團購買廣告流量：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截至3月31日
止三個月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代表微盟企業集團購買
 廣告流量（1）. . . . . . . . . . . . . . . . . . – 5,930 18,274 760

附註：

（1） 於往績記錄期間，我們在與微盟企業集團的相關交易中擔任代理人，並按淨額基準確認收
益。有關我們收益確認政策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財務資料－主要會計政策及估計－收
益確認－精準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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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上限及上限基準

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根據推廣合作框架協議代表微盟企業集團購買
廣告流量的建議年度上限載列如下：

截至12月31日止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人民幣千元）

代表微盟企業集團購買廣告流量 . . . . . . . . . . . 18,200 18,200 18,200

建議年度上限乃參考我們與微盟企業集團的過往交易金額釐定。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建議年度上限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
年計算預期超過0.1%但低於5%，因此推廣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的持
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14A.71條項下的年度申報規定及上市規
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

內部控制措施

為確保持續關連交易所涉相關框架協議項下的條款公平合理且不遜於我們給予
獨立第三方或獨立第三方給予我們的條款，以及為確保關連交易按照一般商業條款進
行，我們將在[編纂]後採用以下內部控制程序：

• 我們的董事會及本公司多個內部部門（包括財務及法律部門）將共同負責評
估持續關連交易所涉相關框架協議的條款，特別是定價政策及年度上限的
合理性；

• 我們的董事會及本公司多個內部部門將定期監察相關框架協議的履行情況
及交易進度。此外，本公司管理層亦會定期檢討相關框架協議的定價政
策；及

• 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師將對框架協議項下之持續關連交易進行年
度審查及提供年度確認，以確保根據[編纂]規則，該等交易乃按照協議條
款、一般商業條款及定價政策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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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申請

就推廣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上述持續關連交易而言，於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
三個年度就上市規則第14A章計算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年計算預期超過0.1%但低於
5%。因此，推廣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持續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49條及第
14A.71條項下的年度申報規定及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

因此，我們已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條就推廣合作框架協議項下的交易向聯
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豁免我們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14A.35條項下的公告規定，惟截至
2020年12月31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總交易額不得超過本節所載的相關建議年度上限。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師將審查上文持續關連交易項下的交易是否根據
本節所披露的相關框架協議的主要條款及定價政策而訂立。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獨
立非執行董事及審計師的確認將每年予以披露。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上文所載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並將
於我們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
東的整體利益，以及有關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
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聯席保薦人確認

根據本公司提供的文件及數據以及在參與盡職調查及與我們討論後，聯席保薦人
認為，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已經並將於我們的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以及有關不獲豁免持續關
連交易的建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